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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团发〔2024〕19号

北京科技大学十佳学生社团评审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发展，创建精品社团，促

进社团育人功效发挥和校园文化繁荣，使优秀学生社团评审工作更加规范

化、制度化，特制定本评审办法。

第二章 评选对象及评选条件

第二条 评选对象

在校注册成立一年以上的学生社团。

第三条 评选条件

1.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有坚定明确的政治方向，严格遵守学校

注册社团管理的相关规定且年度考核合格，在挂靠单位和指导老师的共同

指导下有序开展工作。

2.社团宗旨明确，组织机构健全，规章制度完善，围绕社团发展理念

和定位，努力加强社团精品化建设，在社团中起表率和示范作用。

3.社团活动内容积极向上，主题突出，特色鲜明，文化品位高，服务

于学生发展需求，在全校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和覆盖面，为繁荣校园文化，

促进学校素质教育工作，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4.社团学习风气浓厚，社团成员学习成绩优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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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主动服务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学校发展，发挥突出作用，做出重

要贡献；或在校内外获得重大荣誉称号、取得重要学术研究和实践成果的

社团优先。

第三章 评审程序

第四条 评审时间

十佳学生社团每年评审一次，评审时间为每年 9 月至 11 月。

第五条 评审程序

1.社团自荐。按照“自愿申报、统一参评”的原则，参评社团提交《北

京科技大学十佳学生社团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。

2.考核评审。校团委社团部根据十佳社团评选要求，从社团宗旨、文

化、内部建设、会员情况、活动情况、专家函评等方面对参评社团进行量

化考核，确定候选名单。

3.现场答辩。参评社团围绕社团全年的组织建设、品牌塑造、文化凝

聚、未来规划等方面进行集中展示答辩。

4.结果公示。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根据参评社团量化

考核和现场答辩成绩，参考民主评议意见，确定评审结果，并面向全校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校团委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
第四章 表彰与宣传

第六条 十佳学生社团评选结果由校团委发布表彰决定，统一颁发荣誉

证书或奖杯，给予每社团 5000 元奖励。

第七条 校团委组织十佳学生社团进行经验交流、成果展示等相关宣传

交流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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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八条 获得荣誉称号的学生社团如违反法律或犯严重错误，校团委有

权追回其获得的证书及奖励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

执行。

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24 年 7 月 18 日


